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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請 委 員 考 慮 通 過 下 列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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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關 注 弱 勢 社 群 及 家 庭 暴 力 工 作 小 組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  I I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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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沙田區議會  
教育及福利委員會  

教育及國際復康日工作小組  
二零一一年第二次會議記錄  

 
日期：  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及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六時正及下午三時正  
地點：  沙田政府合署四樓沙田區議會四一一室  

 
出席者  
 

職銜  

羅光強先生 (召集人 ) 區議會議員  
余秀珠女士     “ 
黃嘉榮先生     “ 
周厚峰先生  工作小組成員  
楊開將先生     “ 
林焜添先生     “ 
陳皓揚先生     “ 
黃宇翰先生     “ 
馬永強先生     “ 
黃德恩先生     “ 
劉韻慧女士     “ 
英藹華女士     “ 
任曉程小姐 (秘書 ) 沙田民政事務處活動推廣助理 (區議會 ) 
  
列席者  
 

職銜  

鍾慧慈女士  救世軍恒安綜合復康服務社工  
馮潔燕女士  保良局地區支援中心 (沙田 )主任  
危美玉女士  鄰舍輔導會怡欣山莊服務總監  
徐慧慈女士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獨立生活計劃督導主任  
黃鼎元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處行政助理 (區議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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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克出席者  
 

職銜     
     

 

黃戊娣女士 ,BBS,MH,JP 區議會議員       (已有請假 ) 
梁家輝先生     “ (   “   ) 
郭錦鴻先生  工作小組成員     (已有請假 ) 
李日雄先生     “       (   “   ) 
周翠好女士     “ (   “   ) 
丘國雄先生     “    (未有請假 ) 
  
會議記錄：  
 
I.  工作小組成員請假事宜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以下五位成員的書面請假申請：  
 黃戊娣女士 ,BBS,MH,JP 因工作關係  
 梁家輝先生  因工作關係  
 郭錦鴻先生  因工作關係  
 周翠好女士  因工作關係  
 李日雄先生  因身體不適  
   
II.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III.  討論事項  

 
 a. 更新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3. 李婉明女士因工作關係而退出工作小組，另推薦鍾慧慈女士加

入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更新後的小組成員名單。  
 
 b. 本年度工作小組舉辦之活動  

 
 i. 沙田城市定向日 2011 

 
4. “沙田城市定向日 2011”暫定於本年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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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假馬鞍山運動場 (待定 )舉行起步禮，頒獎典禮將於下午假沙田公

園結客場及露天劇場舉行。今年比賽計劃擴大活動範圍至馬鞍山區，

並增加相關檢測點數量，確實地點尚待進一步研究，目標參加人數為

300 人，預算活動開支總額為 $100,000。  
 
 ii. 校園 IT 大使計劃 (暫名 ) 

 
5.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與網上正氣大聯盟合辦 “校園 IT 大使計

劃 ”(暫名 )，暫定於本年五月至八月舉行，活動詳情待定，預算活動開

支總額為 $20,000。  
 
 iii. 沙田區中學小學幼稚園通訊錄 2011(暫名 ) 

 
6.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與沙田區中學校長會及沙田區小學校長會

印製 “沙田區中學小學幼稚園通訊錄 2011”(暫名 )，通訊錄內暫定將收

錄區內學校資料，包括學校網站、聯絡電話及地址等，預算開支總額

為 $15,000。  
 
 iv. 生命的頌讚 (暫名 ) 

 
7. 秘書處於本年三月七日接獲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回覆，工作小組

擬租用沙田大會堂文娛廳的申請未獲接納；工作小組決定更改活動主

題，並一致同意舉行 “無障礙體驗之旅 ”，計劃將邀請區內居民及殘疾

人士共同遊覽尖沙咀區內多處地點，藉以體驗不同的無障礙設施及推

廣傷健共融的精神。  
 
 v. “生命的頌讚 (暫名 )”撥款申請  

 
8. 秘書處於會前就是次活動所涉及的開支草擬了一份撥款申

請，有關預算的開支總額為 $30,000。由於是次活動主題已更改，秘書

處將會修訂撥款支出項目，修訂後的撥款申請將會以傳閱形式予工作

小組通過，預算開支總額維持不變。  
 
(會後註：“無障礙體驗之旅 ”撥款申請於本年四月十四日以傳閱形式獲

得工作小組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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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9. 沒有其他事項。  
 
V.  下次會議日期  

 
10. 下次會議將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下午六時正

(教育 )於沙田區議會四一一室及及五月十六日 (星期一 )下午三時正 (國
際復康日 )於尖沙咀區 (地點待定 )舉行。  
 
11. 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一日的會議於晚上七時十五分結束。  
 
12. 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二日的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13/35/35/1 
二零一一年四月  

 



附件II 
 

沙田區議會  
教育及福利委員會  

關注弱勢社群及家庭暴力工作小組  
二零一一年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零一一年四月一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六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政府合署四樓四一二室  
 
出 席 者  職 銜  
余 秀 珠 女 士 , M H ,JP (召集人 )  區 議 會 議 員  
黃 嘉 榮 先 生    “  
楊 倩 紅 女 士 , M H    “  
林 焜 添 先 生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林 玉 華 女 士    “  
盧 愛 華 女 士    “  
陸 偉 國 先 生    “  
廖 筱 芳 女 士    “  
謝 飛 翔 先 生    “  
黃 玉 嬋 女 士    “  
陳 珮 詩 小 姐 (秘 書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項 目 統 籌 (區 議 會 )  
 
列 席 者  職 銜  
凌  禮 先 生  教 育 局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沙 田 ) 1 1  
呂 永 雄 先 生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一 )  
陳 玉 蓮 女 士  社 會 福 利 署 南 馬 鞍 山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主 任  
鍾 金 英 小 姐  余 秀 珠 議 員 助 理  
鄧 靖 怡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 1  

劉 瑩 瑩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 1 (候 任 )  

 
未 克 出 席 者  職 銜  原 因  
黃 戊 娣 女 士 , B B S , M H , J P  區 議 會 議 員  (已 有 告 假 )  

湯 寶 珍 女 士 , M H  “  (    “    )  

朱 子 唐 先 生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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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樹 忠 先 生  “  (已 有 告 假 )  

李 慧 嫺 女 士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    )  

楊 開 將 先 生  “  (    “    )  

李 福 占 女 士  “  (未 有 告 假 )  

黃 裕 財 先 生  “  (    “    )  

   

I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下 6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  
 

黃 戊 娣 女 士 , B B S , M H , J P  
湯 寶 珍 女 士 , M H  
朱 子 唐 先 生  
何 樹 忠 先 生  
李 慧 嫺 女 士  
楊 開 將 先 生  

離 港 工 作  
   “  
工 作 關 係  
   “  
   “  
   “  

 
I I .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2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  
 
I I I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3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I V .  討 論 事 項  
 
4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 就 本 年 度 其 中 3 個 活 動 的 籌 備 會 議 已 於

3 月 2 2 日 順 利 舉 行 。  
 
a .  伴 你 同 行  
 
5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  
 

( i )  邀 請 4 個 團 體 為 參 加 者 (包 括 學 生 、 長 者 、 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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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士 等 )提 供 培 訓 ， 參 加 者 其 後 會 帶 領 長 者 /殘 疾

人 士 /單 親 家 庭 /新 來 港 人 士 進 行 外 出 活 動 ， 並 製

作 展 板 及 刊 物，向 社 區 人 士 分 享 其 得 著 及 感 受 。 
 
( i i )  是 次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有 關 申 請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予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考 慮 通 過 。  
 
b .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6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比 賽 設 有 長 者、青 少 年 及 公 開 組

共 3 個 組 別 ， 為 獨 居 長 者 設 計 一 些 健 康 、 有 營 養 而 便 宜 的

餐 單 。 工 作 小 組 將 印 製 晉 身 決 賽 的 參 賽 餐 單 成 小 冊 子 以 供

派 發 。 而 比 賽 的 頒 獎 禮 將 於 「 關 愛 工 作 坊 」 上 舉 行 。  
 
7 .  秘 書 處 表 示 ， 初 步 獲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食 品 及 營 養 科 學 系 口

頭 答 允 擔 任 是 次 比 賽 的 初 賽 評 審 。  
 
8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有 關 申 請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予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考 慮 通 過 。  
 
c .  關 愛 工 作 坊  
 
9 .  綜 合 各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意 見 如 下 ：  
 

( i )  工 作 坊 活 動 內 容 包 括 家 庭 暴 力 講 座、地 區 團 體 及

人 士 才 藝 表 演 ， 及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頒 獎 禮 。  
 
( i i )  通 過 是 次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有 關 申 請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予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考 慮 通 過 。  
 
d .  和 諧 嘉 年 華  
 
10 .  秘 書 處 表 示 ， 工 作 小 組 已 獲 沙 田 公 園 及 沙 田 大 會 堂 批

准，於 7 月 2 3 日 (星 期 六 )及 8 月 6 日 (星 期 六 )租 用 露 天 劇 場

及 結 客 場 或 百 步 梯 ， 確 實 的 租 用 地 點 則 有 待 商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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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 和 諧 嘉 年 華 」 撥 款 申 請 ， 有 關

申 請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予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考 慮 通 過 。  
 
V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1 2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定 於 2 0 1 1 年 5 月 1 1 日 (星 期 三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於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4 1 2 室 舉 行 。  
 
1 3 .  是 次 會 議 於 晚 上 七 時 零 五 分 結 束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STDC13/35 /35 /7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附件III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關 注 弱 勢 社 群 及 家 庭 暴 力 工 作 小 組  

二 零 一 一 年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一 日 (星 期 三 )  
時 間 ：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四 一 二 室  
 
出 席 者  職 銜  
余 秀 珠 女 士 , M H ,JP (召集人 )  區 議 會 議 員  
黃 嘉 榮 先 生    “  
朱 子 唐 先 生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何 樹 忠 先 生    “  
林 焜 添 先 生    “  
林 玉 華 女 士    “  

李 慧 嫺 女 士    “  
盧 愛 華 女 士    “  
陸 偉 國 先 生    “  
廖 筱 芳 女 士    “  
楊 開 將 先 生    “  
謝 飛 翔 先 生    “  
黃 玉 嬋 女 士    “  
陳 珮 詩 小 姐 ( 秘 書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項 目 統 籌 (區 議 會 )  
 
列 席 者  職 銜  
陳 玉 蓮 女 士  社 會 福 利 署 南 馬 鞍 山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主 任  
劉 瑩 瑩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 區 議 會 ) 1  

 
未 克 出 席 者  職 銜  原 因  
黃 戊 娣 女 士 , B B S , M H , J P  區 議 會 議 員  (已 有 告 假 )  

湯 寶 珍 女 士 , M H  “  (    “    )  

楊 倩 紅 女 士 , M H  “  (    “    )  

李 福 占 女 士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未 有 告 假 )  

黃 裕 財 先 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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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下 3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  
 

黃 戊 娣 女 士 , B B S , M H , J P  
湯 寶 珍 女 士 , M H  
楊 倩 紅 女 士 , M H  

工 作 關 係  
   “  
   “  

 
I I .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2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  
 
I I I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3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I V .  討 論 事 項  
 
4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 伴 你 同 行 」 、 「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 、 「 關

愛 工 作 坊 」及「 和 諧 嘉 年 華 」的 撥 款 申 請 已 獲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通 過 。  
 
a .  伴 你 同 行  
 
5 .  活 動 負 責 人 陸 偉 國 先 生 表 示 ， 初 步 已 有 4 個 團 體 表 示 有

與 趣 參 與 培 訓 工 作 ， 待 宣 傳 物 品 印 製 完 成 後 向 社 區 人 士 及

團 體 推 廣 。  
 
b .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6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食 品 及 營 養 科 學 系 己 答 允

擔 任 是 次 比 賽 的 初 賽 評 審 。  
 
7 .  綜 合 小 組 成 員 意 見 如 下 ︰  
 

( i )  是 次 比 賽 的 評 審 準 則 將 參 照 過 往 同 類 活 動 ；  

2 



 
( i i )  除 宣 傳 印 刷 品 外 ， 建 議 透 過 銀 鷹 先 鋒 、 社 會 福 利

署 、 沙 田 區 中 、 小 學 及 長 者 團 體 等 加 強 宣 傳 是 次

活 動 ； 以 及  
 

( i i i )  建 議 由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主 席、黃 永 熾 先 生 及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委 派 代 表 擔 任 活 動 的 決 賽 評 審 。  
 

c .  關 愛 工 作 坊  
 
8 .  綜 合 各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意 見 如 下 ：  
 

( i )  通 過 活 動 於 本 年 7 月 2 3 日 ( 星 期 六 ) ， 假 麗 豪 酒

店 舉 行 ， 並 提 供 中 式 午 膳 ；  
 
( i i )  建 議 邀 請 嘉 賓 包 括 區 議 會 成 員、政 府 部 門 及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得 獎 者 出 席 工 作 坊 ；  
 
( i i i )  工 作 坊 將 分 為 上 午 及 下 午 兩 場，每 場 各 舉 行 2 個

講 座 ， 建 議 邀 請 精 神 科 醫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 具 處

理 家 庭 暴 力 審 判 案 經 驗 的 法 官 及 社 會 福 利 署 代

表 演 講 ；  
 

( i v )  建 議 邀 請 社 區 團 體 、 教 師 及 社 工 等 出 席 工 作 坊 ，

部 份 門 票 將 作 先 到 先 得 形 式 派 發。參 加 者 須 出 席

全 日 活 動 方 可 享 用 當 日 的 午 膳 ； 以 及  
 

( v )  通 過 由 謝 飛 翔 先 生 及 林 玉 華 女 士 擔 任 大 會 司

儀 ； 並 建 議 由 楊 大 智 先 生 擔 任 大 會 攝 影 。  
 
d .  和 諧 嘉 年 華  
 
9 .  綜 合 小 組 成 員 之 意 見 如 下 ︰  
 

( i )  通 過 活 動 於 本 年 8 月 6 日 ( 星 期 六 )， 假 沙 田 大 會

堂 百 步 梯 舉 行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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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由 謝 飛 翔 先 生、陸 偉 國 先 生 及 黃 玉 嬋 女 士 招 募 義

工 於 活 動 當 日 維 持 秩 序 及 接 待 等 工 作 ；  
 

( i i i )  通 過 由 林 焜 添 先 生 及 黃 玉 嬋 女 士 擔 任 大 會 司

儀 ； 並 建 議 由 楊 大 智 先 生 擔 任 大 會 攝 影 ；  
 

( i v )  建 議 邀 請 銀 鷹 先 鋒 、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 沙 田 婦 女

會 、 沙 田 區 中 、 小 學 等 擔 任 表 演 團 體 ， 表 演 項 目

包 括 唱 歌 、 印 度 舞 、 輪 椅 舞 、 兒 童 粵 劇 、 兒 童 跆

拳 道 或 親 子 時 裝 表 演 等 ； 以 及  
 

( v )  嘉 年 華 將 設 有 6 - 7 個 攤 位 遊 戲 ， 由 謝 飛 翔 先 生 及

陸 偉 國 先 生 負 責 安 排 遊 戲 項 目 。  
 
V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1 0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定 於 2 0 1 1 年 6 月 1 日 ( 星 期 三 )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於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4 1 2 室 舉 行 。  
 
1 1 .  是 次 會 議 於 晚 上 八 時 十 分 結 束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STDC13/35 /35 /7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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